
解财采购 (⒛22)1o号

关于转发 《焦作市优化和提升政府采购领域
营商环境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健康产业园区管委会,区直各部门,区财政

局各相关业务科室,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采购代理机构

等相关单位、部门:

为进一步优化和提升焦作市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建

立健全全区
“
内外联动、上下互动

”
全方位立体化工作协调

机制,压实政府采购各方当事人行为职责,积极构建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监管到位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现将 《焦作

市优化和提升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管理暂行办法 (焦财
采购 (⒛22)8号 )转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焦作市优化和提升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管理暂

行办法

解放区财政局

2o22+9月 1日

解放区财政局办公室       ⒛22年 9月 1日 印发



焦财采购 〔⒛”〕8号

关于印发 焦作市优化和提升政府采购领域营
商环境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直各预算单位、市财政局各相关业务科室,各县 (市 )区财
政局、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等相关单位、
部门:

根据国家和省市党委政府关于加强营商环境建设的要求 ,
为进一步优化和提升焦作市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建立健全
全市
“
内外联动、上下互动

”
全方位立体化工作协调机制,压

实政府采购各方当事人行为职贵,积极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
序、监管到位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我们制定了《焦作市优化
和提升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 ,
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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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焦作市优化和提升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管理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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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焦作市优化和提升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管理
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按照国家和省市党委政府有关加强营商环境建设

文件要求,为进一步优化焦作市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压实政
府采购各方当事人行为职责,积极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监
管到位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国务院及河南省《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政策,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按照 “监、管、办”相分离的工作原则,本暂行办

法当事人包括各级预算单位、财政部门各相关业务科室、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及相关供应
商等。

第三条 预算单位作为政府采购的实施主体,承担采购主体
责任,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政策措施执行落实到位。
第四条 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作为预算单位部门预算组成部

分,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负责各自业务领域政府采购预算执行的
监督管理职责,跟踪指导和服务各相关预算单位落实好政府采购
政策和优化营商环境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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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作为社会中介机构,接受预算单

位委托从事代理业务,充分发挥专业化水平和能力,依法履行代

理职责,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第六条 评审专家要严格遵守评审纪律,按照客观、公正、

审慎的原则,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

准进行独立评审。

第七条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作为政府采购活动的交易

场所,要本着简化、便利、高效的原则,为进场交易各方当事人

提供优质服务。

第八条 上述政府采购各方当事人有关优化和提升政府采

购领域营商环境的具体工作职责详见附表。

第二章 预算单位

第九条 预算单位每年年初在编制部门预算时,应同时详细

编制政府采购项目预算,并严格按批准的政府采购预算执行,严

禁超预算、无预算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第十条 预算单位在年度部门预算执行过程中,应按照已批

复的部门预算编制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并通过政府采购电子化系

统报财政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预算单位应按照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建立健全完善的政府采购内控制度,促进内部业务流程办理的规

范化、高效化、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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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预算单位应结合项目特点和代理机构代理的专
业领域及信用评价结果,依法依规自主选择代理机构。
第十三条 预算单位应按照规定严格落实政府采购意向公

开制度,在部门预算批复后,按照规定时间向社会公开本部门、
单位全年度政府采购意向。

第十四条 预算单位要按照我市优化营商环境规定的时限
要求,确定采购结果、签订采购合同、组织履约验收、及时支付
资金,不得以机构变更、人员更替、政策调整等理由,拖延办理
时限。

第十五条 预算单位作为质疑答复的主体,不得拒收供应商
在法定质疑期内提出的质疑,应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

第三章 财政部门
第十六条 财政部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我市政府

采购领域优化营商环境的牵头工作,制定相关政策,划分部门职
责,开展业务培训、督导检查和考核评比等工作。
第十七条 财政部门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为预算单位优化

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并明确 1名 工作人员,具
体负责政府采购及优化营商环境相关工作。

第十八条 市财政局各相关业务科室应通过“焦作市优化政
府采购营商环境预警监管评价系统”及时监测、督导预算单位采
购项目的环节进展情况,并按照优化时限落实好招标采购项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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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和结果确定、合同签订、合同公告和备案、履约验收和公告、

资金支付等各环节进展工作。

第十九条 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工作是各级财政部

门重点工作任务,应纳入年度考核范围,市财政局各相关业务科

室奖惩措施按照《焦作市财政局 (国资委)关于建立重点工作任

务考核评价机制的通知》 (焦财办 〔⒛”〕3号 )执行。

第四章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第二十条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受预算单位委托办理采购事

宜,应 当与预算单位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明

确采购代理范围、权限、期限、档案保存、代理费用收取方式及

标准、协议解除及终止、违约责任等具体事项。

第二十一条 根据建立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信用档案的要求,

开展代理项目信用评价,主要内容包括:政府采购政策的落实、

采购文件的编制、采购程序的执行、询问质疑的答复、信息发

布等。

第二十二条 为加强对政府采购机构的管理,借鉴外地经

验,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信用评价实行周期计分制,评价周期为

半年。一个周期记分分值满 12分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对

其进行约谈并下达整改通知书,整改时间为ω 天;连续两个周

期记分分值满 12分的,整改时间90天 ;连续三个周期记分分值

满 12分的,整改时间 18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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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信用评价结果在焦作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面 向
社会公开,作为预算单位选择采购代理机构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五章 评审专家
第二十四条 评审专家应当积极参加政府采购业务学习或

培训,及时了解和掌握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熟悉计算
机、网上评标等操作。

第二十五条 根据建立评审专家信用档案的要求,开展项目
信用评价,主要内容包括:专家履职情况、专家业务能力、专家
评审纪律、专家职业素养等。

第二十六条 为加强评审专家的管理,借鉴外地经验,对评
审专家信用评价实行百分制评价办法,评价周期为半年。记分分
值低于㈨分、sO分、TO分的,整改时间分别为 30天、ω天、
90天 ;连续两个周期低于 70分的,整改时间 180天 ;连续三个
周期低于 70分的,整改时间一年。

第六章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第二十七条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做好政府采购项目

进场交易和电子开评标工作,实现全流程电子化办理,提升市场
主体参与的便利度;全面落实采购交易事项 “不见面”开评标、
远程异地评审等网上交易形式常态化;简化进场交易办理登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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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规范电子化交易程序,加强评审现场管理,维护良好的交易

服务环境。

第二十八条 各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进场交

易的政府采购活动监督管理,对发现的问题,应 当及时依法依规

予以纠正和处理。

第七章 供应商
第二十九条 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 当遵循公平竞
争、诚实信用原则,不得通过行贿、围标、串标、陪标等不正当

竞争行为,损害其它供应商的合法权益,扰乱采购市场秩序。

第三十条 供应商应按照投标 (响应性 )文件的承诺,签订
采购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向预算单位提供正规渠道获取、符合

国家质量标准的产品和服务,不得擅自改变采购文件和投标 (响

应性 )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第三十一条 根据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gz】 号)第三十七条规定,供应商在全国范围

内 12个月内三次以上投诉查无实据的,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通过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实施投

诉的行为,属于虚假、恶意投诉,禁止 1至 3年内参加采购活动,

并通过
“
中国政府采购网

” “
信用中国

”
等网站公示。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供应商的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控告和检举,各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应依法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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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预算单位、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在项目活动结束后,按照代理机构和评审专家诚
信评价内容,应如实向各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上报失信信∫崽。县
(市 )区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应于 2个工作日内书面报送至市级政
府采购监管部门,由 市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计入诚信档案。
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在受理举报、投诉、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失信行为的依照本暂行办法规定计入诚信档案。

第三十四条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之前发布的有
关通知与本暂行办法不一致的,以本暂行办法为准。
第三十五条 本暂行办法由焦作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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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⒈

焦作市政府采购当事人优化和提升营商环境任务清单

(预算单位 )

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责任主体

l 编制采购预箅
随部门预箅同步安排政府采购项目预算,详

细单列政府采购项目预箅。
预箅单位

2
公开本年度政府采

购情况

按照预箅公开渠道,随部门预算批复后同步

公开。
预箅单位

3
公开上年度政府采

购预算执行情况

随部门决箅同步公开采购项目预算执行情

况。
预算单位

4 公开政府采购意向

部门预箅批复后 15个工作日内,在焦作政
府采购网一次性公开本单位全年度采购意

向。

预算单位

采购计划备案
部门预算批复后30个工作日内通过电子化

采购系统备案,禁止未备案先实施采购。
预算单位

'
°
政府采购方式变更

审批

达到公开招标数额 200万元以上的货物和

服务项目,采用非招标方式的,报财政部门

审批。

预算单位

7 编制政府采购需求

按照焦作市加强政府采购管理需求的通知

要求(焦财采购 〔⒛21)7号 )的格式文本 ,
做好管理需求,并随采购计划备案一并报
送。

预算单位

8 代理机构选择

委托代理机构,通过 “信用中国” “中国
政府采购网

” “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
”
查询,查询结果与采购活动资料一并

存档备查。

预算单位

9 采购项目预算公开 通过采购信息公告和采购文件公开。 预算单位

10 政府采购信息公开

除了规定要求外,增加公开内容 :
l未 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评审得分及排序 ;

2无效投标原因。
预算单位

招标文件售价 免费提供。 预算单位

0
∠
政府采购项目投标

保证金
不收取。 预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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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投标文件中非实
质性错误处理
臂:罴滞矍贾、戋孑1泵雒莓晕堡翟
撑罗
格式、形式问题限制和影响供应商投

强化采购人主体责
任措施

责任,并实现网上管控。
箬哥爹犁贾阝聱馕雀耋甓露氍嵩争窒重銎擐

支持中小微企业

∴笫锴孟荟⒊雩J赁罹虏基撮笨潞舅
翟贾棵季蚕甥魇尸
预箅总额的60o/。 ,并在资

轱锿F扣
除评审政策仝部执行按最高比例

预箅单位

年度授予中小微企
业合同比例公开

具体采购情况.
雾雾击三∶￡逻缶淠暑綮F歪觜雪雳缋柔

合同签订时限 茜鋈产蚕鬻雪雪竟矿
工作日完成。有条件

拿曷篙基晷:骗铲璐 罂
芸鑫璧茬蛩符贷

理项目的专家评审费用,由

合同融资政策
“
政采贷
”
业务的合理要求。

签订合同时主动
贷
”
业务,不得扌

质疑投诉渠道

在采购文

址和电话

的翁复于夕
栏
”
获取全市财政部门接收投诉

履约保证金的收取
及形式
毫最霞;墉鬃贺赁凳柰霆鹘
罱盒

,并在采购文件中明确规划条件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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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责任主休

24 对供应商诚信约束

对供应商的违规违法行为,应及时报送财政

部门处理;同 时在投诉、举报、监督检查中

发现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预箅单位

<
,
0
‘ 合同预付款

执行预付款的,预付款不低于合同的30%,

其中中小微企业不低于 60%。 支付预付款

的,可要求供应商提供预付款保函。
预箅单位

26 资金支付

根据合同约定,收到发票后,l个工作日内
向财政部门提交支付申请,财政部门即时支

付。

预箅单位

27 尾款支付期限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l个工作日内向财政
部门提交支付申请,财政部门即时支付。

预算单位

28 逾期利息支付

按照责任划分,属于预算单位责任的,单位

支付利息,属于财政部门责任的,财政部门

支付。

预算单位

29 履约验收
自提交验收申请后,l个工作日纽织验收并
完成验收报告。

预算单位

30 验收报告公开

采购项目验收结束后,1个工作日内通过焦
作市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

“
履约验收

”
模块

完成公告。

预算单位

°
氵 质量保证金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项目,不得收取质量保

证金或将未支付款项作为质量保证金。
预算单位

0
乙’
J 首付款

合同设定分批分次付款的,首付款比例不低

于40%,对中小微企业不低于 70%。
预算单位

勹

0
勹

0 绿色政府采购

属于强制采购产品的,应 当在采购文件中明

确载明实质性条款,不接收清单之外的产
品;属于优先采购的产品,给子一定的价格

优惠参与评审。

预算单位

34 832农副产品采购

每年 11月 底之前完成本单位 832农副产品

采购份额填报、采购及资金结算工作。鼓励

单位工会组织通过 832平 台采购工会福利

及慰问品。

预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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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焦作市政府采购当事人优化和提升营商环境任务清单
(财政局采购办、相关业务科室 )

指导预算单位政府
采购方式变更审批 蔗骨翁挛跚璐跚辘卿
检查预算单位编制
政府采购需求情况
翠阝脊最贾霭T虎墅f冫矍、薹橐雾露蛩雯
菝筵孥

好管理需求,并随采购计划备案一并

检查预算单位代理
机构选择依据 霁蔗贷鼢耩甜提菇鬟

查询结果与采购活动资料一并存档备查。
检查预算单位采购
项目预算公开情况

通过采购信 {急公告和采购文件公开。

检查预算单位政府
采购信 `急公开情况

除了规定要求外,增加公开内容 :

;凳聂赁镖詹耋F商
的评审得分及排序 ;

检查预算单位采购
文件提供情况

检查预算单位政府
采购项目收取投标
保证金情况

指导预算单位完善
内控措施情况 署爵多璺铲阝蚤馕雀玺甓露氍嵩争全嬖銎檬

责任,并实现网上管控。
督导预算单位公开
年度授予中小微企
业合同比例情况
雾霉森晕±臂逻缶霹鞋荣￡歪撄彗漾缋柔
具体采购情况。

检查预算单位质疑
投诉渠道公开情况

俘采帅文件中明确质疑投诉的妖屎石石「瓦

扌雾量罩诨囊
赁云辇露赁事跨璧霞罢牾

-13—

序号|  ェ作内容 工作要求 责任科室

1

采购办

0
∠

采购办

3

采购办

4
采购办

5
采购办

'
°

免费提供。 采购办

7 不收取。
采购办

8

采购办

9
采购办

10
采购办



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责任科室

检查预算单位履约

保证金的收取及形

式情况

结合项目性质和特点决定是否收取,原则上

不收取,确 需收取的不超 3%,且不得收取
现金。并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归还条件和时

限。

采购办

0
∠

检查预算单位执行

绿色采购政策情况

属于强制采购产品的的,应 当在采购文件中

明确载明实质性条款,不接收清单之外的产

品;属 于优先采购的产品,给予一定的价格

评审优惠。

采购办

13
指导预算单位详细

编制采购预箅

随部门预算同步安排政府采购项目预算,详

细单列政府采购项目预箅。
支出科室

14

督导预算单位公开

本年度政府采购情

况

按照预算公开渠道,随部门预算批复后同步

公开。
支出科室

15

督导预算单位按要

求公开上年度政府

采购预算执行情况

随部门决箅同步公开采购项目预算执行情

况 。

支出科室

16

督导预算单位按时

限要求公开政府采

购意向

部门预箅批复后 15个工作日内,在焦作政
府采购网一揽子公开本单位全年度采购意

向。

支出科室

17

督促预算单位按时

限要求进行采购计

划备案

部门预箅批复后 30个工作日内通过电子化
采购系统备案,禁止未备案先实施采购。

支出科室

°
°

督导预箅单位落实

支持中小微企业发

展措施

1预 留不低于采购项目预箅总额的 30%专

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

例不低于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ω%,并在
资格条件予以明确。

2价格扣除评审政策执行最高比例扣除。

支出科室

19
督导预算单位评标

结果确定及时发布

评标结束后 l个工作日内完成,在确定中标

成交结果的同时,当 日发出中标成交通知
书。

支出科室

20
督导预算单位按时

限要求签订合同

中标结果确定后,l个工作日完成。有条件
的话,鼓励当日完成。

支出科室

0
乙

督导预算单位按时

限要求实施合同公

告及备案时限

合同签订后,I个工作日完成在焦作市政府
采购网公告,有条件的话,鼓励当日完成。

支出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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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预算单位执行
合同预付款 笋罗糌裟豕、捞

:曼寒飙
的,可要求供应商提供预付款保函。

督导预算单位按要
求时限开展履约验
收 垦簧鑫泼搭昼尸

后,1个工作日组织验收并

督导预算单位验收
报告公开 霍詈罩旱棺姿篝窠霭絮

指导预算单位按规
定收取质量保证金
量彗霎墨葚冀稃擎
霞昃
收取不得超 3%,且不得以现金形式收

督导预算单位执行
首付款情况

督导预算单位加快
农副产品采购

鉴屏 摆晶隼晶弁

组织通过 832平台采购工

督导预算单位执行
逾期利`急 罢母霜謇I窨竽羼霞蘖荇羹僮勇:器诙嚣侍

督导预算单位按时
限要求支付 堡覃ε

晏孳需铤昊姿犁铎鬈‰蔹翁舌筘品

督导预算单位按时
限要求支付尾款 霞曷脊覆裟姿唇窜箸F缶旆作品冉岛拌

-15-



附表 3:

焦作市政府采购当事人优化和提升营商环境任务清单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

序号 信用评价内容 扣分分值 备注

1

未与采购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或委托代理协议内容不合

规的。

2 未及时实施采购,造成采购延误的。
勹
氵

3
发出的采购文件内容不全或错误,前后条款自相矛盾、存

在歧义的。
3

4
未按照规定要求和时限发布政府采购信息或者发布的信

息内容不完整、错误的。
3

5 组织样品评审和样品保管不符合有关规定的。 3

6 采购文件不免费提供的。 3

7 采购活动开始前有关准备工作不充分,影响正常评审的。 3

8
未核实评审委员会成员身份、告知回避要求或未宣布评审

工作纪律和程序的。
3

9
供应商已依照规定提交备类声明函、承诺函,仍要求其再

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的。
3

10

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项目,出 现非最低价成交情况时,未

提醒评委对低价未成交理由作出说明,并予以详细记录

的。

3

11

未按规定对采购文件中涉及废标、无效投标、无效报价等

有关重要内容子以明显标识,未提醒评审委员会成员认真

核对采购文件资格、评分标准有关条款的。

3

0
∠ 政府采购活动相关记录内容不完整、不准确的。 3

0
氵

同一采购项目的归档文件与发出的采购文件、网上公告信

息内容不一致的。

14
结果确定后,未在当天发布中标 (成交 )结果公告和通知

书的。

0
,

15
未制订、执行政府采购档案管理制度,或者政府采购归档

资料不完整、不及时的。
’

0

16 耒组织专职人员定期学习和培训的, 3

ˉ̄  16 ——



序号 信用评价内容 扣分分值 备注

17

雪雪覃彗        臭蟊翁磊鬼蚕臀晷嬖屠耄嫠 0
J

18
3

19
尘罗又仟甲禾体现有关政府采购政策功自u的

3

20
未按法律法规规定或采购文件规定的时间内提供采购文
件的。
++0'止 雨 i,J. · `" ~!、Ⅱ 

一
— _

3

^
`
‘

位∝伏本卿X仟町瑛疋狄取条件或提前审查供应商资格
条件的。 3

0
∠’
乙

~在组织开标、评审过程中,
3

0
‘

3

24
在开标、评标过程中,
标现场分离的。

'1=o Jh⊥
L L亠 Ⅱ u~ˉ Ⅱ

0
氵

<
丿’
乙

低90〃 1俐 囚邡臂理劂度不健全的,或不按管理制度执行
的。 0

0

26 禾馁米购文件规定的时间准时组织开展采购活动的。~l  327
丕攸跳疋

zlL纵 更新评审的
3

°
0
’
‘

△曰 ●j,●0汩 △/rX箔本川八蛩孔禾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组织采购人与中
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或未及时协助采购
人对采购项目进行验收的。

0
0

29
竺
/nS台哩田汆件对供应两实行差别待涡或曲裥 //±溜 ’

氵

30
采购文件提供澄清、
者调整开标 (响应 ) 3

’

J

3

0
乙
’
0

|不
`V玎
甲纬禾迓仃核对,未要求评标委员会复核或者书面

说明理由,出现客观分评分不一致、分项评分超出评分标
准范围、分值汇总计算错误或畸高、畸低的重大差异评分
的。

3

33
伙活帚晏终止果购活动,未发布项目终止公告并说明原因
的。 3

34
尘竺型丞f弋埋*灼迓口产品的。 3

- 17—



序号 信用评价内容 扣分分值 备注

35 未依照政府采购法及其条例规定的方式实施采购的 6

36 未依法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抽取评审专家的。
'
°

37 引导或协助采购人违规操作的。 6

ο
°
0
氵

在处理询问、质疑中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1拒收法定期限内供应商提出的询问、质疑的;

2未按规定对供应商的询问、质疑作出答复的;

3询问、质疑答复未针对询问、质疑的事项,导致投诉成

立或一年内收到三次及以上投诉的;

4询问、质疑答复违背客观事实,或者在处理过程中违反

有关保密规定的;

5在处理询问、质疑过程中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6

39

在收到财政部门送达的投诉书副本后,未按照规定向财政

部门报送情况说明,未提交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

料的。

6

40
瞒报、虚报、乱报或未及时提供财政部门要求的有关信息

的。
6

41 在各级财政部门组织的各类检查中,不配合财政部门的。 6

42
擅自代理未经财政部门备案采购实施计划的政府采购项

目的。
6

43 擅自代理应由集中采购机构执行的政府采购项目的。 6

44
对于检查中需整改的内容,在整改期内不予整改或后期检

查中仍然存在的。
6

45
明知采购人将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作为参加政府采购

活动的资格条件,仍然代理此类政府采购项目的。
6

46

在评审过程中和评审工作结束后,发现或应当发现评审委

员会成员和其他无关人员记录、复制或者带走任何评审资

料,未加以制止的。

6

47 指派非专职从业人员单独开展政府采购业务的。 6

48
代理机构从业人员恶意诋毁、排挤其他代理机构,或唆使

供应商恶意投诉的。

0
乙

49 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政府采购代理业务的。
0
‘

50 与采购人、供应商、评审专家恶意串通的。
0
∠

<
, 在采购过程中接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0
乙

0
∠ 在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中提供虚假情况的。

0
乙

-18—



信用评价内容

违反规定隐匿、销毁应当保存的采购文件或者伪造、变造
采购文件的。

△年内收到三次及以上投诉癞
代理机构在所代理的采购项目中投标或代理投标,或为所
代理的采购项目的投标人参加本项目提供投标咨询的。
泄露已获取采购文件的潜在供应商的名称、数量、标底、
评审专家、现场评审情况等信息的,或者其他可能影响公
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情况的。

未执行焦作市政府采购优

未按照评审专家信用评价内容如实上报情况,或对评审专
家信用评价不实或恶意评价,经萍审专家申诉有效的。
通过互联网 (微信群、

响公平公正评审的。
QQ群 )等方式串联评审专家,影

p监管部门报告有关信息情况不实的。

备注:出现以上行为的,由评审专家、预算单位、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个工作日内书面报送至各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县 (市 )区政府采购监管部门2个工作日由 炽 艹 石 六 0It i″ 宀 氵 。,J~"厶  

一

¨  ●
`部门,击市级灰后某拓正苷菩菹葬苘弄昃钣澹楂豇

内报送至市级政府采购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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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焦作市政府采购当事人优化和提升营商环境任务清单

(评审专家 )

序号 信用评价内容 扣分分值 备注

l 不按规定存放或擅自使用通讯工具的。 5

0
乙 现场表现影响评审工作正常秩序的。 5

0
0 评审活动期间擅离职守的。 5

4 不出示有效身份证明或不配合工作人员核验身份的。 5

未按规定时间到达评审现场的。 5

6 不及时维护本人已变更的信息的。 5

7
未按照代理机构信用评价内容如实上报情况,或对代理机

构信用评价不实或恶意评价,经代理机构申诉有效的。
5

8 在评审过程中受到非法干预,未及时向财政部门报告的。 10

9 不参加监管部门组织的学习培训活动的。 10

10
不配合监管部门依法开展的监督检查、案件处理或提供情

况不实的。
10

ll 拒不配合答复供应商询问、质疑等法定义务的。 10

勹
∠ 记录、复制或者带走评审资料的. 10

故意拖延评审时间索要劳务报酬的. 10

14
对废标或论证项目不提出改进意见或出具意见违反国家

法规政策的。
10

—— 20 ——



序号
扣分分值 备注

15

I0

16

10

17
对自身明显错误评审行为拒不改正、且未明确注明个人意见的。 lo

°
°

窠爹霭蘑矍秀芦
规定的评审程序、方法和标准独立评审,

潜阝稽奎窠乩矣昆玺獒甏僖爨豆琨彘亳彘于
条款、重大遗

lo

19

10

20
Io

’
‘

I0

0
‘
0
∠ 征询采购人或代理机构的倾向性意见的。

应回避未主动回避,未完成评审活动的。

10

勹
J
0
‘

10

4
^
`
乙

】o

25
10

26
10

2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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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用评价内容 扣分分值 备注

°

0
0
‘ 迟到 1个小时以上到场。 10

29 确认参加但又不参加的,也未通过原接听电话履行请假的。 20

30 超标准索要劳动报酬、差旅费或者其他报酬的。 20

’

0 在评审过程中非因法律法规情形而随意废标的。 20

0
∠ 接受邀请至评审活动结束前私下接触投标人的。 20

0
,
°

0 泄露有关评审情况或获取的商业秘密的。 20

34 以评审专家名义从事有损政府采购公信力的。 20

<
,
0
0 收受相关当事人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20

36
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方法和标准独立评审,

影响结果的。
20

37
发表不当言论或将自身意见强加给其他专家、 私下串通

或干预其他专家评审的。
20

38 应回避未主动回避,且完成评审活动的。 20

39 有意被冒名顶替的。 20

40
以互联网 (微信群、QQ群 )等方式串联,影响公平公正
评审的。

20

备注:发现以上行为的,由代理机构、预算单位、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个工作
日内书面报送至各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县 (市 )区政府采购监管部门2个工作日
内报送至市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由市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计入诚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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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焦作市政府采购当事人优化和提升营商环境任务清单
(公共资源中心 )

责任主体

交易场所设置的录音、录像等设备不符合监管要求。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阻止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备份政府采购项目录音
录像等采购活动资料。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交易平台因程序设计影响政府采购活动正常进行 ,
损害市场主体利益,引起举报、质疑、投诉且成立。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擅自公开政府采购项目重要敏感数据或用于商业
用途。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对政府采购项目交易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线索
未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无法律法规依据擅自现场暂停采购活动,干扰采购
活动正常进行。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对于互联互通项目,要求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
重复提供纸质证明材料。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进入评标区域,没有将评审委员会成员手机等通讯
工具或者相关电子设备统一保管,或者出现评审委
员会成员拒不上交,但未拒绝其参加评审工作。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交易现场组织混乱,除采购人代表、评标现场纽织
人员外,其他与评审无关的人员进入评审现场、评
审过程中出现评审专家成员及现场工作人员查看
或者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随意进出现场的。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利用工作便利,泄露应当保密的信息内容。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针对营商环境评价结果提出的问题,不配合财政部
门整改或整改不到位,影响下年度政府采购指标评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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